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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界矣佳味等本 
一嘉膾取發材公 
律客炙價行料司 
歡大人之貨精探 
迎小口廉色製用
光各久之i睛上

花旗參大野一 

本
公
司
選Sts#

優
的 $
旗
參 

奉
獻
于
諸
君
凡
曾
與
本
公
司 

交
易
者
對
於
貨
物
之
優
美
價 

®
之
相
宜
無
不
滿
意
也

房設位一人一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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傢私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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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溥
泉
南
一
卜
任
調
停
時
局
之
責••
而
中 

就
監
委
會
犠
於
粵
・
・
當
攝
影
之
際■
・且 

並
羅
飯
氏
於
其
内•
・
粤
人
無
不
視
爲
怪 

事
：
張
氏
調
停.之
失
敗
・
・
乂
於
此
可
見 

矣■
・
談
者
故
品
其
辭
：
謂
供
氏
見
汪
： 

汪
日
：
蒋
氏
不
下
野
・
・
無
調
停
之
可
言 

:
然
便
蔣
氏
果
肯
下
野
・
・
吾
肯
爲
之
執 

便
壺
：
根
氏
見
孫
：
孫
亦
日
：
蒋
氏
不 

出
洋
・
・
無
調
停
之
可
言
・
，然
使
蒋
氏
果 

肯
出
洋
・
・
吾
亦
肯
執
皮
急
袋
：
隨
之
作 

譯
員
：
夫
果
如
是
・
・
則
汪
孫
明
知
藤
氏 

不
肯
服
覇
・
・
而
必
出
於
戰
明
矣
：
必
出 

於
戰
：
張
氏
豈
不
爲
傳
遞
袁
的
美
敦
書 

之
使
者
耶
：
乘
興
而
來
：
敗
興
而
返
：

即
片
不 

使
者
同

自
由
而
人
否
也
：
調
和 

•
・

隨

感

錄

樣樣新明
地位得宜 

一暈浪不憂 
空氣流通 

:
生正合一 

定位請早

一 得之言

▲
明
日
二
字
。・是最一̂-*̂
心
志
者
，，

一  

生
能
得
幾
明
日
：
許
学
有
志
之
士
：
多 

一爲「明：：：」

一 念
所
誤
：
故
西
哲
有
言
・
。 

「今
日
之
事
：
勿
使
明
日
爲
之
」：
洵
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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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:
乃
亦
因
而
與
汪
復
合
：
然
自«
 汪 

後
：
圖
尊
則
功
敗
垂
成
：
入
架
中
道 

受
阻••*IS

兩
年
：
毎
遇
意
外
之
失
敗 

:
爲
人
事
所
無
從
挽
救
者
：
閻
馮
兩
軍 

■
一
雄
飘
河
朔
：
數
逾
卄
萬•
・
蓄
餐T
年 

:
幾
經
籌
課
：
定
而
後
動
：
乃
北
京
方 

見
汪
氏
之
踪
：
津
線
即
有
濟
南
之
失
： 

汪
履
太 
：
而
間 «
 山
二

—年
綁
營
之 

基
業
，•
亦
不
能
慢
守
：
馮
玉
祥
自
親
汪 

後
：
蹋
促
陕
甘
：
流
食
晋
豫
：
五
年
苦 

戟
：
未
嘗 
1H一
日
之
安
：
今
：±  

61 軍
皇 

皇
：
無
地
挿
足
・
・
總
玄
年
來
・•
凡
汪 

所
與
合
作
者
：
如
唐
孟
瀟
族
向
華
李
儒 

鄰
白
健
生
馮
玉
祥
閻
百
川Z
流
：
無
不 

一
經
提
携
：
挫
敗
立
見
，・
雖
日
人
事
： 

一
然
汪
氏
之
遭
際
如
此
・
・
氣
色
晦
滞
之
說

:
然
究
小
能
小
謂
爲
巧
矣

:
雖
不

:
據
汪
親
近
者
官
：
汪
昔
不
飮
酒
：
唯 

年
來
以
國
事
憂
傷
・
・
毎
借
酒
自
遣
。・d
 

汪
富
情
飴
而
欠
度
量
：
有
不
如
意
：
輙

敷
日
不̂
.̂.

苜
：
心
屮
狂
易
：

色
暗
貌
瘦
：
此
爲
主
因
，・
然
今
注
之
氣 

色
・
・
仍
晦
滞
如
恆
：
恐
非
屆
九
上
後
・・ 

由
61鼻
以
渡
入
下
頷
：
無
得
意
之
望
・。 

宜
夫
陳
伯
南
之
對
汪
：
始
終
抱
敬
而
遠
一 

之
之
態
度
耳
： 

一

廿
年
袖
珍
日
記6

章記號 

(
商
務
版
甲
種)
一
小
號
生
厶#
化
埠
經
歷 

"

一
有
年
今
遷
往
廣
東
街
照

一
形
貿
易̂
^

山
油#
 

書
局
版)
二
毛
五
一
酒̂
^

雑
貨
俱
全
如 

(
商
務
乙
呂
虚
一
蒙
諸
君
光
顧
定
必
從
廉 

陰
陽
新
暦
書
毎
册
賣
弯 
英
漢
唐
諸
選.止
繡
集
每
集
貳
兀
一 
SS 鷗

"
髅

糯
 

聖
蹟
圖(
彩 »
隨
華
英
字
明
孔
。
有
生
以
來
各
事
業)
四

毛

to 上
蜂
財
來
無
懐 

新
版
華
英
四
書
三
元
五 
英
文
雙
解
辭
典
一
，兀六 
英
文
書
旦
一.兀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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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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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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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搭新出世三大快捷一 

盘榮歸祖國

橫
濱
停
泊
贰
天

^
 戶
停
泊
貳
天

上
海
停
泊 
一 大 

搭客上埠遊覽風景誠 

爲極佳極美之機
.̂
8

"
埠開行日期 

七
月
九
號 

一 

八
月
六
號 

九
月
三
號 

一
卜
月
壹
號
 

卜
月
拾
五
號

日 平公
川
丸 

拾
豈
月
八
號 

口
枝
丸 

十
孤
月
六
號 

定
位
館
早
免
至
額
滿
見
遺

言
也
。。

▲
愛
情
原
是
滑
稽
劇
・
・
但
亦
正
因
其
滑 

稽
而
有
味
：
如
將
其
看
得
太
能
真
：
則 

愛
情
之
緒
果
：
僅
有
痛
苦
： 

▲
勞
心
者
自
食
其
心
。，勞
力
者
自
食
其 

力・・「安
知
盤
中
依
：
粧
粒
皆
辛
苦
」： 

此
言
本
爲
農
夫
而
昧
，・
實
則
細
玩
其
味 

••
則
舉
能
之
人
：
皆
應
作
如
是
想
耳 

▲
妓
女
賣
笑
：
是
有
形
者••
文
人
賣
笑 

■
・
是
無
形
者•■
徐
卓
呆
編
笑
畫
時
・
・
自 

比
倚
門
人
・•
殊
有
深
意•
。

▲
鏡
爲
美
人
知
己
，・
燈
爲) 

花
爲
美
人
小
影
・■"

■
・一

■̂
-,

*̂
*̂

X
 

惟 

壇

-̂
^

復入雲城口占二律
(
李
石
泉
， 

乂
向
洪
濤
巨
浪
來 
謀
生
那
計
鬟
毛
摧 

老
懵
涉
足
心
彌
壯 
窮
不
傷
時
志
大
灰 

幸
報
平
安
欣
有
竹 
直
傅
消
息
豈
無
梅 

一
兀
龍
湖
海
仍
豪
氣 
肯
竟
偷
閒
隱
草
萊 

其 
二

人
地
爲
廬
寄
此
身 
蕭
疎
霜
鬟
作
征
人 

輪%
遍
踏
天
涯
路 
雲
樹
仍
同
海
外
春 

愧
煞
生
涯
仍
筆
硯 
幸
救
志
節
比
松
筠 

廿
年
閱
歷
加
拿
大 
到
處
交
遊
畫
真

振拿兒麽打 公司之

貨車乃加英之一 

產品請爲留意焉

q

&.

宣
傳
其
在
滬
談
話
者••
皆
衛 
下
言
〕言 

耳
：
實
則
汪
之
行
踪
何
在
，•
已
成
公
開 

之
秘
密
：
各
方
代
表
：
公
車
過
此
：
無 

不一 
往
訪
之
：
客
有
代
表
某
方
，■
■
 

汪
氏
於
寓
廈
者
・
・
政
談
而
外
：
頗
留
心 

察
其
氣
色
：
被
其
出
語
人
云
・■
汪
先
生

於
人••
撫
衷
自
間
：
殊
多 *
作
：
設
吾 

弗
受
彼
婦
愚
弄
：
留
婦
私
：
未
救
不 

可
多 
一 耳
目
・
・
否
則
此
類
敗
德
：
何
以 

不
就
見
於
家
庭
聚
處
之
日
：
而
驟
生
於 

*
婦
別
居
之
時
耶
，・
擊
思
潮
起
落■
， 

悔®
交
集
：
而
體
中
之
寒
戰
：
不
因
懊 

惱
之
热
度
而
止
：
身
罵
歯
断
：
次
柱
幾 

爲
動
搖
・
・
此
時
紅
日
已
旭
：
壁
上
時
辰 

鐘
・
・
自
辰
徂
已
：
伯
年
例
於
此
際
晨
興 

:
則
有
齋
俺
阿
福
・
・
及
男
僕
余
華
：
入 

室
汛
掃
・
・
及
侍
盥
沐
・
・
伯4
雖
苦
寒
慄

叫

三

再回頭
(I29)
(t)(
哀
蟬) 

驀
念
有
子
雖
日
不
肖
：
其
貽
我
以
惨
毒 

:
尙
不
如
夫
己
氏
之
品
・
・
顧
已
迸
之
逐 

<
■
不
遺
餘
力
：
比
聞
前
日e
 暮
寕
家 

:
俑
人
郎
才
拒
而
不
納
・
・
吾
猶
斥
其
奉 

命
不
力
：
未
能
絕
其
復
來
之
路
，・
及
今 

思
之
：
吾
有
子
而
不
教
：
辘
成
其
惡
： 

已
不
能
責
其
負
薪
之
不
克
・•
况
乂
絕
其 

自
新
之
路
：
阻
其
依
愚
之
情
・
・
移
所
愛 

於
少
子
：
彼
少
子
者
：
且
無
論
其
能
及 

於
成
立
與
否
：
即
以
目
前
視Z
•
・
其
母 

如
此
負
吾
：
則
所
望
於
子
者
。・
當
亦
付 

諸
不
可
知
之
敬
：
安
見
舐
犢
之
愛
旣
摯 

:
遂
有
亢
宗
之
望
乎
：
興
思
及
此
：
復 

念
叠
：
家
非
寒
素
：
吾
之
妻
兄
夫
婦 

:
珍
諸
掌
上
：
以
連
環
之
親
誼
：
作
新 

婦
於
姑
家
・•
所
天
非
人
：
已
抱
無
涯
之 

戚♦♦
吾
復
加
之
以
蹂11:

逬
之
於
異
宮 

:
嬌
稚
之
質
：
飽
嘗
簧
：
罪
住
吾
子 

:
而
遷
怒
於
婦
：
愛
此
長
舌
：
而
咎
坐

氣
色
極
不
佳
：
非

無
快
意
望
：

予
人
年
前
曾
晤
汪
於
廣
州
・
・
覺
其
狀
貌 

豐
腴
：
氣
足
神
旺
：
及
今
晤
之
：
則殊一 

不
然
・
・
丘
龈
際
瘀
黑■
・
小
頰
瘦
削
：
順 

骨
全
露
・・  

#

氣
蕭
索
・
・
與
當
年
迥
殊:
 

聞
汪
今
年
四1
六
：
論
連
程
恰
布
頓
鼻
一 

之
間
・
・
而
汪
氏 

81 際
之
氣
色
如
此
：
恐 

於
此
九
六
年
間
：
無
得
意
之
望
：
以
其 

晦
滞
之
色■
・
滿
佈
於
面
・
・
無
可
述
避
工 

云
：
此
雖
星
相
家
言
：
爲
科
學
家
所
不 

屑
道
，・
然
以
近
年
來
汪
氏
之
遭
遇
証
之

此
俄
僕
履
聲 

坐
・
・
急
呼
余

・
・
而
聽
官
彌
復
痴 

:
即
强
自
支
持.

華
全
側
・
・
命
其
轉
呼
門
苕
・
・
苟
或
少
主 

人
以
今
日
歸
者
：
富
即
令
其
入
室
面
我 

:
毋
存
疑
懼
・■
前
日  

|8 諸
門
外
之
約
： 

宜
卽
置
勿
復
諭•
・言時・■
手
摩
其
腹•
。:

則
幾
無
或
爽
：

廣
州
迄
今

(
未
完)

噓
氣
不
已
：

・
・
與
唐
生
智
合
作
而
唐
倒：

即
悄
然
去 

國
・
・
畐
不
得
志
者
逾 
一 年
：
迨
族
向 

華
廣
州
舉
義
・
・
倒
李
幽
汪
・•
以
百
戰
百 

勝
之
鐵
軍
：
亦
竟
一
敗
於
共
匪■
・
再
厄 

於
蜃
樞
・
黃
紹
雄
・
軽
轉
於
皖
卻
之
間 

:
履
挫
於
湘
桂
之
境
，•
至
今
尙
小
能
得 

一 安
身
之
所
：
白
崇
禧
南
囘
：
以
新
敗 

之
後
：
軍
事
上
不
能
不
聯
狼
：
政
治"

照 

妖 

鏡 

汪駕之氣色 

汪
精
衙
自 ®
大
會
議
解
體
・
・
由
太
原
喪 

氣
南
歸
・
・
伏
匿
島
中
：
時
與
桂
省
聯
軍 

通
聲
氣
・
・
斗
室
之
中
・•
居
然
發
號
施
令 

:
儼
然
一 
小
朝
廷
也
：
彼
日
在
報
上
：

55 香港公報是洪門新生命 
洪人簣促成之

⑥
全加洪門總機吿 

爲通吿事照寿N
6

六月初 
日即西 

曆吉月十五號爲五洲洪門懇親大會 

在香港開會之辰仰我色致公堂屆 

時高̂
一̂
同2
祝而重大典可也

此布中華民國卄中吉月六日

◎
冊寧陽總會館通吿 

啟
者
本
總
曾
館
昨
六
月
卄
八
號
晚
召
集
各
邑
善
堂
派
委
代
表
開 

聯
席
會
繕
當
晚
議
决
住
案
凡
芬
先
骸
骨
定
期
于
八
月
一
號
由
論
丕 

亜
公
司
俄
國
皇
后
輪
船
裝
載
運
囘
香
港
傲
華
醫
院
起
收
所
有
關 

干
轉
運
返
各
邑
及
如
何
安
置
之
處
各
項
手
績
與
及
費
用
歸
各
邑 

善
堂
自
行
料
理
幷
煩
各
邑
善
堂
早
日
印
就
傳
單
囘
邑
族
姑
佈
吿 

俾
衆
咸
知
使
先
友
蛇
人
親
咼
時
將
該
骸
骨
領
囘
安
葬
以
慰
幽 

魂
尤
望
自
善
堂
之 
木
鰻
來
銀
竹
限
于
七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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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者本堂所楼下之舖有檯位三張招 

人投充定於西歷八月二號下午三點 

鐘在本堂所開閹如有僑胞及手足欲 

篇業者請依時到來落閹如遲不候 

先字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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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六磅每粽等乙 元八磅毎套等甲


